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博士班表演與創作組 

作曲專業 修業細則 

2007/09/20本組 96學年度教學研討會修訂 

2015/05/14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2017/10/12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本細則依據「學位授予法」、「本校研究生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實 施細則」    

    暨「本系博士班修業細則」之規定訂定之。 

貳、本組博士班研究生各階段修業流程如下，依規定完成修業及畢業程序者由本 

    校授予博士學位（DMA）【Doctor of Musical Arts】。 

 

入 學→ 選定主修指導教授→ 修 課→ 作品發表會(一) → 選定論文指導教授 

→修畢三十學分 學科考試→ 

作品發表會(二) 

管弦樂作品發表 

論文計畫口試 

→論文口試 

 

 

參、修業年限：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至少修業三年，至多七年。 

 

肆、修業要求： 

    一、需至少修滿 30學分：課程規定參考本組修課細則。 

    二、系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檢定標準。 

    三、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 

    四、論文計畫口試。 

    五、論文口試。 

 

伍、學分制度及課程要求： 

    一、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0學分。 

    二、每學期修課上限：全職生每學期修課以不超過 12學分、兼職生以不超    

        過 6學分為原則，上述學分數含修習不予採計學分之科目。 

    三、博士生入學後第一學期開學時，由指導教授依其學士暨碩士修業成績 

        單，提供修課建議。 

    四、若大學部或碩士班非音樂相關系所畢業者，得由本組依其需要，要求補 

        修音樂相關科目；若有特殊情形者，得由指導教授視其狀況要求補修其 

        他學分，補修之學分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內。 



    五、如因研究需要，得經申請通過後至外所（含碩士班）與外校博士班選修

相關學科，惟最多不超過 8 學分；超修學分數不計入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六、博士生辦理學分抵免，得參考本校「研究生抵免學分細則」提出申請，  

        惟最多抵免學分不得超過 4學分。 

 

陸、論文指導教授之選定： 

    一、指導教授資格：本系具助理教授以上(含)師資擔任為原則，並得視需要            

                     聘請外系或校外師資擔任共同指導。 

    二、指導教授指導各組博士研究生，當學期總名額不得超過三名。 

 

柒、資格考試規定： 

    一、申請資格：申請考試之學期已修畢或可修畢 30學分之研究生。 

    二、申請時間：依每學期行事曆辦理。 

    三、考試時間：依每學期行事曆規定，每學期辦理一次。 

    四、考試科目： 

       (一) 學科考試：考試時間分為兩天，每天四至八小時辦理為原則。考試  

            科目共計三科：「樂曲分析」、「名詞釋義」、「創作理論」；各  

            科考試範圍均涵蓋所有時代，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為二十世紀以後之 

            音樂。 

       (二) 作品發表：須依修業流程規定。作品發表以音樂會形式進行，至少

一場時間長度需在六十分鐘以上之室內樂音樂會以及十分鐘以上

之管絃樂作品音樂會（可和其他音樂會合併）。 

           作品形式需含： 

1. 管絃樂編制作品一首，十分鐘以上。 

2. 各種編制之室內樂，所有作品總長度必需至少六十分鐘。 

     五、資格考試每學期考一次，不及格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重考以二次為 

         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勒令退學。 

 

捌、論文計畫口試規定： 

    一、必須通過學科考試後，始得進行論文計劃口試之申請與考試。 

    二、論文計劃以中文撰寫。若有例外情形，須以個案提出申請。 

    三、論文計劃（八千字至一萬字，不含參考書目）內容應包含問題緣起、研 

        究問題定位、文獻回顧、理論基礎、研究方法、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預定進度、參考書目等。 

    四、論文計劃提出申請之同時，須附上指導教授提出之博士論文計劃口試委 

        員建議名單五至七人，由系主任由其中聘選校內、外三至五位口試委 

        員，成立博士論文提案口試委員會，由指導教授擔任口試委員會召集 

        人，主持相關事宜，擇期舉行口試。 



玖、論文口試規定： 

    一、必須通過資格考試與論文計畫口試者始得提出申請。 

    二、申請時間：通過資格考試後，依行事曆向本系提出申請。 

    三、考試時間：博士生提出申請後，由系辦公室與「博士論文口試委員」協 

        商訂定之。 

    四、口試委員：以「博士論文口試委員」會為核心，依「本校研究生博士暨 

        碩士學位考試實施細則」第六條組成「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五、「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校內、外具助理教授以上 

        (含)師資參考名單七至九人為原則，送請系主任圈選五至七人組成。 

    六、辦理學位考試應符合規定，見「本校研究生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實施細 

        則」第七條。 

    七、論文口試成績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三個月後再度申請。 

        再度申請以一次為限。 

 

拾、本細則適用於 106學年度以後入學者。 

 

拾壹、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由本系作曲組教學研討會修訂，交由系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之。 


